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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关于徐南平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省人民政府决定，副省长徐南平分管工业、信息化、科技、国有资产管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通信、知识产权方面工作。

分管省经济和信息化委（中小企业局）、科技厅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国防科工办、知识产权局、无线电管理局、盐务管理局。

联系省总工会、科协、通信管理局、烟草专卖局，华东石油局，江苏能源监管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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